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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6 日

主要内容：

▲王显刚出席全国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

动的意见暨推进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活动电视

电话会议并作交流发言

▲省政协召开建立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长效机制对口协

商会

▲省直部门积极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

▲各州、市、县、区持续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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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动要情

（一）4 月 13 日，全国爱卫办召开全国贯彻落实国务院关

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暨推进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

生活方式活动电视电话会议，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委员、

国务院副总理、全国爱卫会主任孙春兰的重要批示，农业农村部、

全国妇联和北京市、上海市、河南省、云南省作经验交流发言，

王显刚副省长出席会议并作交流发言。

（二）4 月 12 日，省政协召开对口协商会，围绕建立长效

机制、推动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常态化深入协商议政。省

政协副主席徐彬主持会议并讲话。

二、“7个专项行动”推进情况

（一）4 月 12 日至 16 日，省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

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对昭通市、水富市、禄丰市、宣威市

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县城（城市）技术指导。4 月 15 日至 16 日，

组织调研组赴大理市宾川县、祥云县、漾濞县进行爱国卫生“7

个专项行动”信息化、智慧化专题调研。

（二）近期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明察暗访组对普洱、西双版

纳等 10 个州（市）20 个县（市、区）“清垃圾、扫厕所、勤洗

手”专项行动开展明察暗访。印发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

于昆明市“扫厕所”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积极推进昆明

市公厕加密工作。

（三）截至 4 月 13 日，全省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巩固提升监

督检查覆盖率为 90.65%。其中，“八类”重点场所监督检查完

成总数的 92.54%，卫生质量抽检完成总数的 54.22%。立案查处

270 件。4 月 11 日至 16 日，省卫生健康委派专家赴怒江州泸水

市调研督导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工作开展情况，对“社区健康倡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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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行为干预”试点进行了重点指导。

（四）4 月 6 日至 11 日，省市场监管局集中对昭通、文山、

丽江、西双版纳全面开展集中调研排查，压实三级包保责任。持

续开展“餐饮安心码”培训，截止目前，已培训 16.8 万余人。

（五）4 月 7 日，省交通厅召开 2021 年第 1 次厅务会，专

题听取交通运输行业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工作开展情况。

（六）过去一周，云南广电台播出新闻 16 条，公益广告及

标语 659 条（次），新媒体稿件 95 条。云南日报在重要版面持

续刊发专栏，刊发稿件 7 篇。云南网发布稿件 75 篇，策划海报

《【云视角】海报|云南将巩固拓展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

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》，“学习强国”云南学习平台转

载稿件 13 篇，“云南发布”编发稿件 17 条，省政府门户网站转

载发布 11 篇。

三、州、市、县、区推进情况

（一）昆明市安宁市在全省首次试点“智慧微菜场”进小区，

创新售菜模式，结合物联网、移动支付、智能称重、大数据等技

术，真正把“菜篮子”建在市民身边。

（二）曲靖市麒麟区建立健全精细化网格管理机制，成立智

慧城管指挥中心，实体化运行网格化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和“幸福

麒麟”手机 APP，着力提升管理智慧化水平。沾益区建立创文办、

专项办、人居办“三办”联合巡查和白、黄、红“三色督办单”

制度，扎实推进“清垃圾”专项行动。

（三）玉溪市江川区将课本知识、体育运动、民俗活动等内

容融入学校大课间活动，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，深入开展“小手

拉大手”活动，营造人人参与爱国卫生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四）保山市龙陵县组织志愿者深入村（社区）、小区、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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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院等，为空巢老人、优抚对象、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开展爱国卫

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宣传。

（五）大理州南涧县通过政府包机关单位、卫健系统包居民，

教体系统包学生形式深入推进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，促进养

成健康文明生活新方式，全面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。

（六）德宏州陇川县在县城入口处设置进城的大中型货车洗

车点，减少进城车辆带来的道路扬尘污染，积极创建良好宜居环

境，助力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。

（七）普洱市江城县率先推行建设“透明车间”，以可视化、

信息化为手段，将小作坊食品原辅料购进查验、生产加工过程、

质量安全控制等信息全程、实时记录，并向社会公开。墨江县上

线数字墨江·智慧停车系统，实现全县停车资源智慧化管理。

（八）丽江市古城区以第 33个爱国卫生月为契机，发出“讲

文明、铸健康、守绿色、重环保”倡议书，倡导广大人民群众养

成文明健康、绿色环保的良好生活方式。

分送：省委常委，省人民政府领导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。

省委办公厅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政协办

公厅，省委督查室、省政府督查室。

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

各州、市、县、区推进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4月 16日印发


